
大政请〔2021〕48号                  签发人：尹加庆
大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大厂乡赵老地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1〕）105号）文件要求，下达我乡赵老地村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0万元。通过乡人民政府安排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实地规划，编制了《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大厂乡赵老地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大厂乡赵老地村集体茶厂建设，预计投入资金60万元，通过项目实施预计能使261户农户受益。
此方案于2021年8月24日经县级评审已通过，并按专家及县委组织部、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现将《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大厂乡赵老地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请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实施为盼！

妥否，请批示。

（联系人：邵宗玉）

附件：1.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大厂乡赵老地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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